
《矿区生态修复工程监理招标文件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一）编制目的
本指南立足矿区生态修复行业的发展实际，规范矿区生态修复项目工程监理招标文件的编制内容、编制深度与格式标准，统一招标工作技术要求与流程准则，保障监理招投标活动合法、合规、公平、有序开展，为省内各类矿区生态修复项目监理招标文件编制、审查、使用提供统一技术依据与实操指引。
（二）编制意义
新矿产资源法实施之后，矿区生态修复工程的管理工作持续加强，监理作为项目质量、进度、安全、投资管控的关键环节，其招标工作直接影响项目整体实施成效。目前国内尚无针对矿区生态修复项目监理招标文件的专项编制标准，各地、各单位编制文件尺度不一、内容参差不齐，易出现资格条件设置不合理、评标规则不规范、条款与行业特性不匹配等问题，易造成招标争议、排斥潜在投标人、项目监理管控不到位等情况。
本指南的制定，一是填补国内标准空白，统一招标文件编制规则，减少招标疏漏与合规风险；二是科学设定投标人资质、业绩、人员、评标等要求，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贴合矿区生态修复、地质灾害治理等工程专业特点，让招标文件内容适配项目实际需求，从招标源头上提升监理服务质量，助力全省矿区生态修复工程高质量推进。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任务来源
[bookmark: _GoBack]近年来，国内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露天矿山综合治理与矿区生态修复工作，其监理招投标活动日益频繁。为更好的落实《矿产资源法》《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等矿产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行业招投标秩序，依据河南省矿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相关规定，结合省内行业发展需求，2025年6月，由河南析美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河南省超纯矿物新材料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南发恩德矿业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提出《矿区生态修复项目监理招标文件编制指南》团体标准立项申请。
本指南由河南省矿业协会提出并归口，起草小组由监理单位、招标代理公司、矿山企业、地勘单位、科研院所等矿区生态修复监理的利益相关方组成。
2025年8月19日，河南省矿业协会组织召开了“2025年度团体标准立项评估会议”，经评审，本指南被批准立项。2025年9月8日，河南省矿业协会以“豫矿协字〔2025〕32号”下达了2025年团体标准立项任务，本指南的任务编号为“T/HNKX-2025-04”。
(二)编制原则
本指南严格遵循《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编制，结合河南省矿区生态修复工程特点，坚持以下原则：
1、合法合规原则
全面遵循国家、河南省招投标、矿产资源、生态修复、工程监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现行标准规范，所有编制要求、条款设置均符合法定要求，杜绝违规设置招标条件、歧视潜在投标人等行为。
2、公平公正原则
坚持平等竞争理念，科学设置投标人资质、业绩、人员、奖项等准入与评审条件，不随意抬高或降低准入门槛，不设置排他性、歧视性条款，保障所有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投标。
3、因地制宜、贴合行业原则
充分结合矿区生态修复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专业特性，区分普通生态修复项目与含地质灾害治理类项目的差异化要求，条款内容贴合项目施工、监理实际，具备较强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4、实用可操作原则
兼顾规范性与实用性，明确招标文件整体框架、各模块内容、编制要点与格式要求，内容简洁清晰、流程明确，方便招标单位、代理机构直接参照使用，降低编制难度。
（三）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7）《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8）《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
（9）《河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监理招标文件（示范文本）》（豫建市〔2025〕232号）。
2、规范
（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
[bookmark: OLE_LINK5]（2）《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施工监理规范》（DB41/T 1993）。
三、编写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制组
立项前期，由河南析美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河南省超纯矿物新材料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南发恩德矿业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抽调招投标、工程监理、矿山生态修复、地质灾害治理等专业技术人员，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明确分工、制定编制工作计划。
（二）资料收集、调查研究分析
编制组全面收集国家、河南省招投标管理办法、工程监理标准、矿山生态修复相关政策文件、各地已实施矿区生态修复监理招标文件范本；调研省内多家招标代理机构、矿山企业、监理单位、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梳理当前监理招标文件编制中存在的问题、难点及行业诉求，结合省内项目特点总结共性要求与差异化规则，为指南编制提供实践支撑。
（三）草稿
结合调研成果、现行法规及标准要求，按照 GB/T 1.1—2020 格式规范，编制组完成指南初稿撰写，明确指南框架、术语定义、总则、编制要求、文件组成及附录等核心内容，经组内多轮内部研讨、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初稿。
（四）立项评估 
编制组向河南省矿业协会提交团体标准立项申请及初稿，协会组织行业专家召开立项评估会议。专家组对指南框架、内容条款、适用范围、规则设置等内容进行评审，提出优化完善意见，本指南顺利通过立项。
（五）征求意见稿 
编制组根据立项评估专家意见，对初稿内容逐条修改、补充、优化，完善术语释义、招标规则、资质业绩要求、评标办法、文件组成等内容，细化各章节编制细则与格式要求，最终形成《矿区生态修复项目监理招标文件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
（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1.收集汇总各单位反馈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并组织召开技术审查会；
2.根据技术审查会意见进一步修订，完成审查意见整改，形成报批稿；
3.完成标准报批流程，按规定发布、实施本团体标准。
四、主要内容的确定
（一）主要内容
本标准正文包含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一般规定、编制要求、文件组成等6个章节，并附有资料性附录A——《矿区生态修复工程监理招标文件示范文本》。
（二）内容的确定
1、第1章“范围”：明确本指南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项目工程监理招标文件的编制要求、文件组成等内容，界定适用范围为河南省行政区域内所有矿区生态修复项目工程监理招投标活动。
2、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列明本指南编制过程中引用的国家基础标准、河南省地方监理规范等必要文件，明确引用文件的适用规则。
3、第3章“术语和定义”：结合行业特点，对矿区生态修复工程、招标人、监理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格式等 5 项核心术语进行界定，统一行业认知，保障标准理解与执行一致。
4、第4章“总则”：明确招标文件编制总体原则，强调公平竞争、依法合规要求；细化投标人资质、业绩、荣誉奖项设置规则，区分含地质灾害治理项目的特殊资质要求；明确招标方式、评标办法、联合体投标等限制性与引导性规定，杜绝排他性、歧视性条款。
5、第5章“文件编制要求”：规定招标文件需明确项目概况、资金、范围、工期、质量、投标资格、人员要求、评标标准、保证金、开标安排、合同条款等核心内容，要求文件内容准确、合规、具备可操作性，同时保护投标人合法权益。
[bookmark: _Hlk233034460]投标人及人员资格是根据矿区生态修复工程的特点设置的。此类项目的管理单位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该部门颁发的唯一监理资质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该资质分甲级和乙级两个级别，《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令第8号）第十一条规定了其承揽项目的范围：具有甲级资质的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可以承揽相应一级、二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具有乙级资质的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仅可以承揽相应二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施工监理规范》（DB41/T 1993）是业内普遍使用的地方标准，其规定了“总监理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的“监理员”的任职资格。本指南中对从业人员的资格，引用了该规范的规定。
[bookmark: _Hlk233034433]6、第6章“文件组成”：明确招标文件完整构成，依次对招标公告（投标邀请书）、投标人须知、评标办法、合同条款及格式、招标人要求、文件格式六大组成部分的必备内容、编制要点进行详细规定。
[bookmark: OLE_LINK4]7、第7章附录A,作为资料性附录，提供招标文件参考模板，为编制工作提供直观参考，提升标准落地实用性。文件形式、结构、投标文件格式等工程监理通用内容参考了《河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监理招标文件（示范文本）》（豫建市〔2025〕232号）。其中的资质要求、评分办法等核心内容，根据矿区生态修复工程的管理部门、资质管理办法、行业特点而确定。
五、采标情况
无。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无。
七、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编制及排版。
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1.建议本指南首先供协会会员使用、推广，作为矿区生态修复项目监理招标文件编制、审查、使用的统一指导文件。
2.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矿山企业、招标代理机构等招投标相关单位，结合项目规模、工程类型等具体情况灵活参照使用。
3.标准发布后，建议面向省内矿山企业、监理单位、招标代理机构、基层管理单位开展宣贯培训，推动标准落地应用。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指南在编制过程中，已充分结合矿区生态修复工程现状、监理行业发展水平及招投标管理实际，无其他需要额外说明的事项。

《矿区生态修复工程监理招标文件编制指南》标准草小组
2026年6月18日

—2—
